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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长清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2-6 10:19:14发布)  阅读1365次 

    【内容提要】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管理市场自古有之，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及
对贸易的参与方面。其中，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主要包括：建立城镇市集，划分销售地区；
规定贸易时间，限制夜市交易；推行抑商政策，加强商人管理；严查商品质量，不许伪劣
入市；调控市场物价，严格物价管理；利用税收政策，调节社会经济；统一衡器币制，方
便货物交易；制发契券票帖，规范贸易行为；缉盗贼防火灾，保证财货安全；制订交通规
则，维持市场秩序。政府对贸易的参与主要表现在官营贸易及官吏经商两个方面。通过历

史上政府干预经济问题的考察分析可得出结论，政府要"适度"干预经济。 

  【英文摘要】(1)We have in ancient China the authorities intervened in 
marketaffairs,participating in trading and administering of market managing;(2)The state 
intervened in trade affairs in two ways:governmentoperated and officials operated;(3)The 
state administering of marketmanaging in
many ways:establishing markets in cities and towns,arranging special regions for selling 
commodities;regulating shoppingtime and night-market limited;instituting policy to restrain 
commercialactivities and the control businessmen strengthened checking thequality of 
commodities,and the counterfeits banned;regulating marketprices,to have them to be 
controlled;issuing bill,receipt,etc.,andcontract notarized to standardize business 
affairs;guarding againstthief,preventing fire,facilitating communication,etc.;(4)A 
theoreticalanalysis of the state interven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universality,diversity,necessity,and abuses;(5)The measures the government 
tointervene market affairs should be appropriate.

  【关 键 词】政府干预/市场/官营贸易State Intervention/Market Affairs/Official 
Operated Trade

国家干预与经济增长或衰退的关系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
阶级压迫的工具，又是某种社会经济职能的执行者，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国家可以促进或

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学者道格拉斯·C·诺斯曾

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

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1](p.20)。近年来，对于早期国家经济职能的研究有所加强，但
系统地具体研究中国历史上政府干预市场、管理经济的行为及其经验的著述并不多见。有
鉴于此，笔者拟对此问题作些理论探讨。 

一、政府对市场贸易的管理 

（一）建立城镇市集 划分销售地区 

自夏代奴隶制国家建立起，中国历代政府都重视建城设市这一工作。市场的位置、面积、
店铺等贸易设施和布局都是适合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且有一定的规划。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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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还对盐等特殊商品实行划界销售政策。清代在食盐销售中所推行的引岸制度就颇为典
型。政府规定盐商应在指定的盐区内销售，居民也应到指定地点的盐店购买，否则，均被
视为违法，要受到不等的惩罚。 

（二）规定贸易时间 限制夜市交易 

中国市场贸易时间，自古就有所限制。先秦，"日中为市"，至唐代市场仍按时开放和关
闭。开市前不许入内，罢市后必须离开，否则叫犯夜，要受到法律制裁。汉代尚无夜市，
至唐代，京城夜市须经皇帝批准，宋代正式全面开放夜市。北宋开封有许多著名夜市，那

里"人物嘈杂，灯光照天"，每晚至四更方停止营业，还有晓市或早市。元代北京曾一度禁
止夜市与夜间活动，遇有紧急情况，如生病、妇女生孩子，可以外出，但必须打灯笼。但

这只是暂时逆转，不久又恢复，且盛况空前。明清时，南京城夜晚灯光明亮："两边酒楼上

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2]（第二十四回）。清代夜市和晓市很普
遍，多是小贩在马路街道旁摆摊设点，影响市内交通。因此，有些城市为了整顿市场和交
通秩序，特制订出一些限制交易时间的规定。如清末民初，天津市曾规定夜市时限为晚六
点半至十一点半止。 

（三）推行抑商政策 加强商人管理 

古代许多朝代政府都实行抑商政策，对商人实行全面管理。第一，限制经商人数。春秋时

管仲即把商放在四民之末，战国时韩非把商人视为"五蠹"之一，要使其"少而名卑"，商鞅
提倡农战，极力限制商人人数。第二，建立市籍制度，加强对商人控制。先秦政府对商人
就有户籍管理，秦汉，市籍制度确立，城市坐贾均须加入市籍，其政治地位低下。商人与

贱民罪犯一起，被列为谪戍对象，由政府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并规定"贾人不得衣丝

乘车"，子孙不得仕宦为吏等，这些歧视性政策为以后许多朝代所奉行。当然，这些规定有

些只具有象征意义。历史上商人做官的大有人在，更不用说他们个个"美衣食"了。 

（四）严查商品质量 不许伪劣入市 

对上市交易货物的规格和质量，许多朝代都有所限制。西周政府规定，礼器、祭器和武器
不许上市交易。唐宋，政府禁止伪劣及数量短缺的物品在市场上销售，制造、贩卖不合格
物品及假冒伪劣者要受法律惩处，所在地方官吏要负连带责任。政府还规定：商品的制造
者须在其所制造的弓、矢、刀、枪等兵器用具上，题写自己的姓名，以示对产品质量负
责，并要经过官府检查，方许上市，违者要没收其货物。清朝，仍沿用此制。有的地方政
府亦发布有类似命令：如清宣统二年上海县政府在发布的禁售珠玉翡翠赝品告示中说，如
有牟利之徒，再将珠玉翡翠赝品入市混售，欺骗牟利，一经查出或被告发，定行提案，从
严究办。 

（五）调控市场物价 严格物价管理 

历代政府通常采用两种方法来保持物价的平衡与稳定。一是政府参与贸易，调节供求，平
衡物价（参见本文政府参与贸易部分）；二是用行政命令定价。早在西周，政府就设官
吏，主管核定物价，并根据市场行情变化，及时加以调整。此后许多朝代亦都设立专门机
构，委派官吏管理物价，严禁不法之徒欺行霸市，扰乱市场秩序。主管官吏评定物价要公
道，否则要受到法律制裁。唐宋以后，政府已很重视利用牙纪检验货物，评定物价，政府
制定法律，予以规范。对定价不公的牙纪，绳之以法。专在买卖双方之间取利的无赖之
徒，以及串通牙行，抬价出卖己物，压价收买他人货物的不法商贩都要受到杖笞或其他处
罚。 

（六）利用税收政策 调节社会经济 

历代政府都设立专门机关负责征收商税。西周的"司关"，唐代的"税场"，宋代的"都商税

院"、"都税务"、"税场"，明代的"钞关"，清代的"户关"、"工关"，近代的海关、常关等都
是这样的机关。征税的方法大抵有两种：一是政府直接向商人征收；二是通过牙人、牙行
等中介组织间接征收。中国古代政府已知道利用税收作为调节社会经济的一种杠杆。早在
秦汉时期，政府为了制止弃农经商，保证农业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以发展农业生产，就实

行重农抑商政策，加重商人租税负担，"重租税以困辱之"。 

（七）统一衡器币制 方便货物交易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和币制，这为后世所仿效。以



后历代政府都规定市场交易中要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宋代由太府寺、文思院专门制造的通
用的量器叫法量。明代，政府有关部门制造铁斛斗秤升等发给各地使用，并进行监督检
查。历代政府都严禁私自制造和使用未经政府鉴定的不合格的度量衡器，违者要受到杖笞
等刑罚。 

历代政府更是极力奉行秦代开始的统一货币的政策。汉文帝时，"纵民得铸钱"，引起币制
混乱。汉武帝时厉行整顿，由政府造优质五铢钱在全国流通使用。唐朝，中央设铸钱使，
地方设钱监，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清代户部和工部均设钱法堂，掌管钱币事务。户部
下设宝泉局，工部下设宝源局，由朝廷派官主持监督铸造货币。各省设铸钱局，置监铸
官，按户部颁定的统一法式，铸币流通。历代政府都制定法律严厉惩处私铸和拒绝使用官

府发行的货币之人。汉武帝时规定，凡私铸钱者，一律处死。唐律也规定："敢有盗铸者，

身死，家口配没"[3]（卷四十八，食货志上）。清政府对私铸者处以"枷号"乃至死刑。 

（八）制发契券票帖 规范贸易行为 

早在战国时代，政府就制发"券"作为买卖凭证，在市场贸易中使用。牛马奴婢等大宗买卖

用长券，称为"质"；小宗用短券，称为"剂"。政府设专职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对不合格者
没收其货物，并加以处罚。长途贩运货物也须持凭证。魏晋南北朝，买卖牛马、奴隶等仍
立有契券。宋元明清乃至近代，土地、房屋等买卖均立有文契，政府征收契税。宋以后，

贩卖茶叶、食盐等商品均须持"引"、"票"。清代商人向政府交钱领取"引"这种运销凭证，

凭"引"领盐，到指定地区--引岸销售。清政府还向牙行发放"司帖"、"龙帖"、"谕帖"等，作
为各行业营业凭证。政府保证民间经济合同的实行，各行业都有民间自制的契约、规则、
合同，政府在法律上保证执行，以维持贸易秩序。 

（九）缉盗贼防火灾 保证财货安全 

历代政府为了保证财货和生命安全都设立负责治安的专门机构。周朝设司彪、司稽等官
职，禁止打架斗殴，缉捕盗贼，维持市面秩序。有时，主持地方政务的官员亲自抓打击盗
窃犯罪工作，以维持社会和市场秩序。政府颁布法律，禁止欺行霸市、拦截客商货物。清
政府还颁布法律，禁止内府人员及王公大臣的家人仗势欺人，禁止大小衙门借端需索，对
违法者处以轻重不一的刑罚。当然，在历史上有法不依，甚至官吏与盗贼勾结，包庇盗
贼，责罚失主的事也是相当普遍的，这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儒林外史》第四
十三回就描写了一场知县胡乱判案的滑稽剧。 

防止火灾，保证市场上人货安全也是政府重视的一项工作。北宋城市已建立起较完整的消
防系统。南宋杭州也沿袭这种制度，且愈加完备，镇设监镇官，主管烟火盗贼。 

（十）制订交通规则 维持市场秩序 

制订交通规则是政府管理市场的一项内容。政府还颁发命令，限制街市店铺随便扩建，禁
止小商小贩乱设摊点、侵占街道、妨碍交通。唐景龙年间政府发布命令，两京（长安、洛
阳）市场上各行业，凡有正铺者，不得铺前再建偏铺。宋代政府屡禁两旁店铺向街道中间

扩张的"侵街"行为。清代，有些城市，如天津警察厅和商会联手清理整顿街衢两边商店任
意安设风挡、招牌、牌坊、搭盖窝铺、乱放杂物，禁止小贩到处摆摊设点，以维持交通和
市场秩序。 

二、政府对市场贸易的参与 

（一）官营贸易 

从古代至近代官营贸易始终存在，只不过是官营私营贸易所占比重有所变化而已。自夏至
西周初年，工商食官，手工业生产和产品交换基本是由官府所把持；春秋战国，私人商业
逐渐超过官营商业。此后，私人贸易继续发展，并在市场上占压倒优势。官营贸易一般采
取以下两种形式： 

1、实行专卖制度 垄断商品贸易。专卖制度在不同时期，名称虽异，或叫"官山海"、或

叫"笼盐铁"、"榷酤"、"榷货"等等，但实质相同，都是政府对商品的垄断行为。管仲在齐国

实行的盐铁专卖，称为"官山海"。盐铁由民间生产，官府收购，加价销售，寓税于价，取
之于无形，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民众负担虽未减轻，但感觉不如纳税时那么明显，因而
情绪比较稳定。这种政策效果较好，为后人所仿行。汉武帝采纳御史大夫桑弘羊、大农丞

东郭咸阳和孔僅建议，实行盐铁酒类专卖，名叫"笼盐铁"、"榷酤"。官府招募民煮盐，并



供给主要制盐器具，收购制出的盐，运销各地。官府还指挥"卒"、"徒"、工匠开矿、冶
铁，按一定规格铸造铁器，统一定价出售，严禁私人经营盐铁。政府在各地设盐铁官负责
专卖事宜。这些政策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削弱了地方势力，有利于抗击匈奴，保
卫边疆安全，但也存在不少弊病和问题，引起强烈反对。著名盐铁会议之后，酒类专卖被
取消，这一政策的制定和主持者桑弘羊被大将军霍光处死，但盐铁专卖则终西汉之世未
变。东汉以后，盐铁酒专卖行废无常。至唐代，铁专卖基本废止（西北除外），盐或实行
官专卖，或官督下的商专卖。 

2、调节供求 平抑物价。这种贸易形式各朝代称谓不一，有的叫"平籴法"、"常平

法"、"均输平准"，有的叫"市易法"，但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当市场上货物（主要是粮
食）价格贱时，政府收购、囤储；贵时，向外抛售，以保持物价和社会稳定，并增加财政
收入。春秋时，齐桓公采用管仲的建议，政府于丰年粮价贱时收购，歉年粮价贵时出售，

收到了平抑物价，保持社会稳定的良好效果。战国时魏文侯实行李悝的"平籴法"，国家于
熟年（丰收年）在市场上籴粮，荒年（歉收年）粜粮，以稳定粮价，兼顾粮食生产者农民
和消费者双方利益。这种方法实行的结果，使魏国富强。汉宣帝采纳大农中丞耿寿昌建

议，在边郡建设粮仓，谷贱增其价而籴，谷贵减其价而粜，名"常平仓"，后时行时停。唐

代刘晏推行"常平法"，政府采取"和籴"与"平粜"的方式进行粮食贸易，于丰年谷贱时加价收

购，叫做"和籴"；当歉年谷贵时，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其储备粮，叫做平粜，以平抑

物价救济饥民。宋至清代，政府也都在各地设"常平仓"和"义仓"等。 

西汉桑弘羊首创"平准均输"。所谓平准就是在京师长安设立平准机构，有关官吏在市场上

从事贸易活动，"贱即买，贵则卖"；所谓均输，即各地政府将应纳朝廷贡品及其运费，按
照市价折合成一定数量的产丰价廉的土特产品交给当地均输官。这些物品中除某些名优、
贵重、轻便者仍由均输官将其作为贡品运往京师外，其余则运到价贵的地方出售。均输官
亦可视情况再收购一些一同运销，从事地区间长途贩运贸易。唐代刘晏也行此法，且较有

成效。宋代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之一是"市易法"，此法源于桑弘羊的"平准法"。熙宁年间，
政府拿出钱帛在汴京设都提举市易务（司），在边境大城市设市易务，招收各行行户及牙
商充当贸易行人和牙人。当市场某种商品价贱或滞销时，市易务略增其价而买之；反之，
则略减其价而卖之。其价格，则由行人和牙人会同客商共同议定。 

（二）官吏经商 

官吏是政府官员，拥有一定的政府权力，官吏经商也可视为政府参与贸易的一种形式，但
与上述官营贸易略有差异。后者是政府出资经营，收入上缴国库；前者则是官吏个人出资
或与人合伙、合股经营，所得利益全归私人。 

中国历史早有官吏经商的记载。汉文帝时，吴王刘濞"擅障山海"，大臣邓通"专西山"，"吴
邓钱布天下"。唐代，王公百官、诸使司、公主、大将军、节度使等文武官员，或"广造店

铺，出赁与人"，或"置邸铺贩鬻，与人争利"。宋代，官员还插手对外贸易。明正德以后，
皇帝把许多官店赏赐给皇亲贵戚或委托太监掌管。这些人假公济私，有的更私立店铺经营
牟利。后官店纷纷改名为皇店，其营业收入全归皇帝私人所有。清朝官吏经商者更多，和
坤广开当铺、银号、古玩铺，袁世凯在北京瑞蚨祥绸缎庄入股等都是其例子。至近现代，

官吏经商的势头更是有增无减，形成"官僚资本"。 

许多朝代，如唐宋都曾颁布法令，禁止官吏经商，但屡禁不止。这可能与官吏经商的一些
特点有关：其一，官吏或指使、支持其亲属、部下、仆人经商，或把本钱交给商人，与商
人合伙经营，近代有的更打着公司招牌，以掩人耳目。其二，官吏都有大小不一的关系

网，有的大官吏甚至把触角伸向国外，他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损俱损，一荣俱

荣"，难以破除。 

三、国家干预经济问题的理论探讨 

（一）国家干预的普遍性与差别性 

国家干预市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惟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干预力度不
同，亦即存在差异。 

首先，中西有差别。一般说来，古代中国政府对传统市场的干预较西方广泛和深刻，其表
现是中国政府不仅为市场正常运作制定了一套较严密的规则，而且以多种方式直接参与市
场贸易。 



其次，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有差别。奴隶制时代，中国政府对市场管理严格，"工商食

官"，官营贸易占支配地位；封建时代政府干预逐步减弱，其突出表现是自春秋战国时起，
私营贸易逐步超过官营。宋代，坊市制取消；晚清向近代市场经济转变。同一朝代，同一
个政府，不同当权者所实行的政策有时也存在巨大差别，最典型的例子是汉代和民国初

年。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无为而治，采取放纵政策，"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

盐"；汉武帝时，政策大变，实行盐铁专卖，加强对市场管理和参与；汉昭帝时，政策又
变，酒类专卖取消，盐铁专卖仍保留，国家干预略微放松。民初，食盐贸易中继续实行国
家控制下的商专卖制度；以后，自由贸易制度出现并逐步发展；抗日战争期间，政府加强

控制，推行官专卖制度；战后，取消引岸制度，改行自由贸易。30年间，经历了商专卖--
官专卖--自由贸易等不同阶段。 

（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与弊病 

古今中外国家干预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为有其必要性。 

首先，市场需要规则和"裁判"，而这个任务通常是由国家承担的。上述制发券契，鉴定物
品质量和规格，统一货币、度量衡等等，均是为了规范市场交易行为。 

其次，市场上出现的不恰当垄断、不公平竞争、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等行为，亦需要政府

出面制止。如汉政府对"擅障山海"垄断国家矿产资源、"钱布天下"操纵市场货币金融的吴
王刘濞等割据势力的镇压；历代政府对抬价出售己物，压价收购他人之物行为的禁止，对
扰乱市场秩序违法行为的惩处等，即是政府在执行其社会经济职能。近现代有些国家的反
垄断法等也是为制止市场垄断行为的。 

第三，市场不是万能的，有其失效的地方，仅靠市场机制难以解决公共物品的外部效应问
题，这也需要国家参与。中国古代建城设市、修弛道、开运河等，都是在政府主持下进行
的。城市消防和治安工作，亦多数由政府负责。 

第四，市场无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谈到市场效率与社会公

平两者不可兼得时说："我们无法在保留市场效率这块蛋糕的同时又平等地分享它"[4]
(p.2)。上述汉代的专卖制度，是为了抑制豪强兼并势力，赈济灾民，亦即为解决贫富悬殊

问题。唐代"常平法"亦是为了在灾荒之年"贱粜"以救济饥民。如此说来，国家似乎是慈善
家，而不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其实不然，历史上有远见的政治家，明君良臣都懂

得，贫富过于悬殊不利于国家稳定。早在2000多年前《管子·国蓄》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

点："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

也。"因此，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国家的长治久安，政府才采取上述措施。近代资本
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亦都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以维护统治阶级长远的根本
利益，国家的本质并未因此而改变。 

国家干预虽有其必要性，但如过度干预，也会造成如下弊病： 

首先，束缚市场机能的发挥，影响地方积极性。清代和民初长期实行的引岸制，就是国家
严密控制下的盐运销制度。盐场的大小、盐的产销量和销售地区、运盐的商人都是国家规

定的。所谓"产盐有定场，行盐有定额，运盐有定商，销盐有定岸"。这种由国家规定的销

区，表现为大大小小孤立的块块，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横向经济联系，"旧制行盐，各有区

域，此疆彼界，不得侵越"，严重违背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例如，按规定行销长江流域
湘、鄂、西、皖的淮盐，只能由引商承运，淮北、淮南各有定额；但后来，淮北盐产量增

加，供过于求，余盐颇多，而"淮南之盐供不敷求，淮北之盐有产无销，若以淮北之余盐接
济淮南销岸，论理原无不可，然按中国盐务之特别情形，此事殊难办到，盖引票限制未可
破也……其结果则系一处有盐无销，一处有销无盐，地虽接近而莫如之何，此种特别情

形，经年累月无从设法解决"[5](p.240)。再如，江苏省徐州所属铜、萧、丰、沛、砀5县，
在清末销鲁盐。民国以后，鲁盐屡经脱销，人民受淡食之苦。有人提议改食淮盐，既便且
廉，但山东盐运使则以此事有违引岸制度的规定，而予以严驳，加以否定。 

其次，妨碍民营工商业发展。汉代盐铁等实行官府专卖，当时即有争议。盐铁会议一开

始，有人就指出："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请"罢之"[6](p.1)。宋代的"市
易法"，亦曾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即官府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排挤民营。近代，国民
政府垄断经济，压倒、阻碍、排挤民营中小工商业，更是明显的历史事实。 



第三，官营工商业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商品质量次，价格贵，服务态度差。汉代盐铁专
卖就有许多弊病，如政府铸造的多为大型农具，又不锋利，农民用起来很不方便；铁器大
多不合格，但买时又不许挑选；经销的官吏经常不在，百姓很难买到铁器；销售铁器的处
所稀少，农民要到很远地方去购买，耽误农时；政府统一定价，盐铁很贵，百姓买不起；
卖不出去时，官吏硬性摊派……其他朝代以至近代的官办工商业也都存在着类似的弊端。 

第四，国家过度干预，政府商业化（专卖等）、官吏商人化（官吏经商）、商人官僚化
（商人参政），官商勾结，导致官府腐败。历史上不乏这类事例。早在春秋战国，《韩非

子·五蠹》即指出，商工之民在市场上投机牟利，向君主亲近的人托情，用金钱贿赂的办法
买官职爵位，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官吏受贿、腐化，动摇了国家既定的方针政策。汉

代，大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用钱买通官府，其子弟犯了死罪也可以不死。西晋鲁

褒在《钱神论》中说：钱"为世神宝"，"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

使贱，生可使杀……死生无命，富贵在钱"[7](p.343)。唐代商人亦是竭尽巴结官府之能

事，官吏接受商人的贿赂，商人也并不吃亏。白居易在《盐商妇》中写道："壻作盐商十五

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商勾结，共同瓜分国家财政

收入，"官家利薄私家厚"。至近代，官商勾结的现象更为突出。所谓"官僚资本"，即是垄
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相结合的产物。国民政府在其建立过程中得到过大盐商的支持，故在其

制定和执行的政策中，多方照顾这些人的利益。连当时的官员也说："政府税收机关为商人
操纵把持，故每逢政府对于盐斤加税加价，必与商人勾结，朋分其利益，方能实行顺

利。"[8](p.216) 

（三）国家干预经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国家干预只能是适度干预，其要点如下： 

首先，国家干预和市场两者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如此，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否则就会
出现社会动荡和经济的不正常运行。干预力度大小因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而定，不能

一概而论。中国有句古话，叫治国之道"一张一弛"。有时干预放松，有时加强，交替进

行。例如，汉初，国家干预放松，市场发挥较大作用，出现太平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汉武帝时，国家干预强化，市场自由发挥其作用的空间有限，出现了政治上空前强盛的局
面。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干预与市场一直并存，彼此谁也不能完全替代对方，
只能互相补充、交互作用。 

历史上的"平籴法"、"市易法"等国家干预政策并不是凭人们的主观愿望随心所欲制定的，
而是根据市场机制制定的；同样，自由市场也并不是不受任何约束地运行，而是需要国家

调控。"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地，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
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9](p.16) 

事实上，早在1946年，国民政府盐政总局局长缪秋杰就提出了"有计划之自由贸易政策"，
并在食盐贸易中一度实行，他指出实行食盐自由贸易必须加强国家计划，而不可放任自

流，这是因为"产浮于销则场价跌，盐民困；运浮于销，则岸价落，运商穷；销浮于产，则

售价涨，食户怨；是数者皆有害于国计民生"[10](pp.154～155)。因此政府对产运销各个
环节要加以管理，使之保持总体上平衡。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对立统一，双方既互相排斥
对立，又互相依赖转化，由此推动社会经济的运行。 

其次，干预方向要正确。恩格斯指出：国家"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
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
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

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11](p.222)。中国历史上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
观之治"，政府比较能够"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从而加速了社
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后期，一些朝代的政

府，"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使中国经济技术落
后，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国
家干预必须按照、而不能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三，干预范围要合适，有所为有所不为。对关系国计民生者进行干预、垄断和调节，如

对盐铁粮贸易所实行的政策那样。在中央和地方权限划分上，可借用"大权独揽，小权分

散"这句话。孙中山把节制资本作为其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
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



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12](p.527) 

第四，干预方式要恰当。当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或用法律行政手段实行专卖，
或用经济手段对市场进行调节。 

第五，干预时机要合适。战争动乱时期，要加强国家干预；和平稳定时期可放松。齐国"官
山海"产生于春秋战国大动乱环境中。西汉的专卖，平准均输，"蕃货长财"，外为抗击匈

奴，内为抑制兼并。中唐以后的盐专卖，是为了摆脱"安史之乱"所造成的财政困境。宋代

的"市易法"，"汲汲焉以财利兵革为先"，是为"收其赢以助军费"。古今中外亦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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